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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4日8时许，荔浦市华城商厦工程在施工勘察时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事故造成一名作业人员因受伤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70万元。
事故发生后，荔城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科学有效处置，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扎实有效整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荔浦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市政务中心主任任组长，荔城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住建局、市司法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分管领导和人员为成员的荔浦荔城镇荔浦市华城商厦工程“8.24”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及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应急处置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意见以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荔浦荔城镇荔浦市华城商厦工程“8.24”事故是一起因机械伤害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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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bookmark0]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bookmark1]（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在建工程情况：
荔浦市华城商厦工程是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房地产经营业务，该项目地址位于荔浦县沙园路与城滨路交叉路口东面，建设规模约13096.65㎡，建设内容包括1#-4#号楼涉及高33F，地下室2F；5#-6#号楼设计高7F，地下室2F，幼儿园及教学综合楼设计高5F，地下室2F；框架－剪刀墙结构，1#-4#楼拟采用桩基础，5#-6#楼、幼儿园及教学综合楼拟采用独立基础，事故发生时该项目正在勘察施工。
2、外包工程情况：
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与孟盛兵于2023年7月份达成了口头协议，由孟盛兵负责荔浦市华城商厦工程施工勘察，未签订合同，未定价。
3、相关单位和人员：
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6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荔城镇城东街环东路45号，法定代表人：吴志忠，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及装饰材料销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是该项目工程的业主单位。
[bookmark: _bookmark2]孟盛兵，男，49岁，身份证号452****，南宁市青秀区****人，经调查认定是该项目工程施工勘察阶段的总包工头，未挂靠有施工勘察资质证书的公司。
唐纯海，男，41岁，身份证号452****，广西全州县****人，是孟盛兵聘请的现场管理人员。
孟盛松（死者），男，41岁，身份证号452****，广西全州县****人，是孟盛兵聘请的钻探劳务施工人员。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事故相关生产工艺流程
详见图 1
[image: 微信图片_20231116103626]              图1 涉事故钻机工艺流程示意图
2.现场管理情况
    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委托谭世鸿与孟盛兵达成口头承包协议后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明确各自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3.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荔浦市华城商厦项目由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项目负责人谭世鸿负责管理，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在该项目施工勘察阶段未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bookmark: _bookmark7]（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8月24日7时孟盛兵施工队进入项目施工场所开始作业，8时许孟盛松和唐阿荣操作涉事的钻探机需要加钻管，孟盛松和唐阿荣想用大扳手扭松立轴接口，发现扭不动，他们就在大扳手卡在立轴接口且钻探机未关机的情况下分头找撬棍想辅助大扳手扭动立轴，钻探机的立轴突然运转，带动卡在立轴的大扳手打到孟盛松胸口，致孟盛松当场失去意识。
（四）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荔浦市华城商厦项目占地面积 151119.12 m2，事故发生在该项目施工勘察阶段，事故发生具体区域位于1号地质钻探机处，具体见图2。
涉事故设备为京探GJ-200-4型钻机，基本参数：钻孔深度范围 60m、80m、100m、150m、180m、200m；终孔直径范围 150mm、130mm、110mm、191mm、75mm、46mm；主动钻杆（直径×六方） Ф59mm×53mm ；钻孔倾角范围 90°～75°；钻机外形尺寸（L×B×H） 1774mm×1030mm×1460mm；钻机质量（不包括动力机）630kg；回转器参数；立轴转速 118r/min、236r/min、505r/min、1010r/min；立轴移动行程 450mm；立轴空载向上—向下*大移动速度 0.05m/s—0.067m/s；立轴*大给进压力 15kN；
[image: 微信图片_20231116091617]
图2 左边第一台为1号勘察钻机，不属于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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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事故设备远景照片             图 4 涉事勘察钻机近照

[image: DSC_2512]
图 5 涉事勘察钻机铭牌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有关规定统计，本次事故造成孟盛松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为17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8时06分许，和孟盛松在一个工地做事的工友蒋治荣打电话向孟盛兵报告了事故。
8时30分许，蒋治荣拨打110向荔浦市公安局报告事故情况。
8时40分许，荔浦市公安局将事故告知了荔浦市应急管理局和荔浦市住建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应急管理局将事故情况上报了荔浦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时通报给了总工会、纪委监委等相关部门。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8时许事故发生，唐阿荣立即抱起孟盛松放到钻探机旁的空地上面，蒋治荣关掉涉事钻探机后马上打电话给120，随后打电话向唐纯海报告事故，8时17分，荔浦市人民医院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抢救，8时26分宣布孟盛松死亡。
接报事故后，荔城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住建局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处置及善后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及孟盛松的工友立即呼救120对受伤的孟盛松进行救治。孟盛松因右颞骨，右耳处大量出血等外伤原因，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23年8月24日8时26分死亡。
事故发生后，荔城镇人民政府、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和孟盛兵施工队对孟盛松家属进行了安抚工作，当事双方友好协商安排善后事宜，于8月25日达成赔偿协议。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荔浦市委、市人民政府启动事故调查机制，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信息接报及时，应急反应迅速，指挥统筹高效，处置方法得当，应急处置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死者孟盛松安全意识淡薄，违反操作规定，在地质钻探机未关机的情况下加增钻管，被机器打到胸口，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和询问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有关因素。
（三）间接原因分析
一是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将荔浦市华城商厦工程施工勘察发包给不具有施工勘察资质的孟盛兵施工队；
二是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未与孟盛兵施工队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明确双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项目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任由施工队自行工作，管理混乱；
三是在施工过程中，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管理人员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孟盛松违反操作规定并立即整改。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1.孟盛松安全意识淡薄，违规操作，不注意辨识作业场所危险，未能预见事故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2. 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荔浦市华城商厦项目管理人员谭世鸿，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footnoteRef:0]]的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footnoteRef:1]]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0: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一是将工程施工勘察发包给不具有施工勘察资质的孟盛兵施工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footnoteRef:2]]的规定。二是未与孟盛兵施工队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明确双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项目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任由施工队自行工作，管理混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footnoteRef:3]]的规定。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对该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4]]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3: ]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四不放过”原则，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举一反三，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以下建议：
（1） 荔浦县大发房地产公司须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本单位及发包项目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及发包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二是立即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整改工作，特别是施工项目的安全检查和维护，及时消除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事故隐患，以达到安全要求。三是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根据公司内部规定对事故责任人进行处理，警示全体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举一反三”的安全警示教育，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四是强化工地现场外来施工单位（人员）的统一、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检查施工单位（人员）相关资质，对外来施工人员进场前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2） 全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认真落实监管责任。住建部门要立即开展对辖区建设工地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对无视安全生产、违法违规建设和违法承包分包的行为要及时制止，排除事故隐患并依法严厉查处，同时加大日常巡查和监管力度，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3） [bookmark: _GoBack]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各建筑工地业主和建设施工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职责，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有关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有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防范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 12 —


image1.png
) W





image2.png




image3.jpeg
EEEET

= ,u.w_..w_ﬁ.Wﬂ‘.w





image4.jpeg




image5.jpeg




